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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内蒙

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投能源”或“公司”）2022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相关规定，就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阿拉善右旗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善

右旗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巴音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巴音

公司”）、扎鲁特旗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扎鲁特旗公司”）的资金

需要，电投能源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电投霍白配售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白配

售电公司”）拟提供委托贷款。

霍白配售电公司拟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向内蒙古巴音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 1亿元委托贷款，向阿拉善右旗公司提供累计

不超过 1亿元委托贷款，向扎鲁特旗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 0.2亿元委托贷款。所

有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财务公司为国家电投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故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公司通过财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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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922079532

注册资本 750,000万元

成立时间 1992年 9月 2日

法定代表人 徐立红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8号楼金贸大厦 3单元 19-21层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经营期限 2021-04-30至 2071-04-28

股东及持股比例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财务公司 40.86%股份

主营业务: 公司具备《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除从事套期保值类衍生产品交易以

外的全部经营资质，并获批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资格、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

资格、承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资格、即期结售汇业务资格，是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市场会员、

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银行间交易商协会会员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公司与国家电投控制

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法人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财务公

司为国家电投控制的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内蒙古巴音新能源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内蒙古巴音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2921MA0QB6QF5C

注册资本 43,91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19年 7月 26日

法定代表人 王洪凯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土尔扈特大街南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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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办公楼 6-7楼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 2019-07-26至 2099-12-31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电投能源持有其 100%股份，实际控制人为国家电投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67,539.09万元，负债 49,698.57
万元，所有者权益 17,840.52万元，营业收入 1,426.83万元，净利润

2.92万元。（最近一年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3年 9月 30日，总资产为 203,467.09万元，负债 155,589.2
4万元，所有者权益 47,877.85万元，营业收入 1,033.81万元，净利

润 15.95万元。（最近一期数据未经审计）

经营范围: 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热力供应、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

（二）阿拉善右旗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 阿拉善右旗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2922MA7E89KG9U

注册资本 25,50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21年 12月 16日

法定代表人 王洪凯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土尔扈特大街南路 13

号办公楼 6-7楼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21-12-16至 2051-12-15

股东及持股比例 电投能源持有其 90%股份，实际控制人为国家电投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79,994.73万元，负债 65,194.73
万元，所有者权益 14,800.00万元。（最近一年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3年 9月 30日，总资产为 119,169.46万元，负债 93,651.45
万元，所有者权益 25,518.01万元，营业收入 7,260.19万元，净利润

3,718.01万元（最近一期数据未经审计）

经营范围: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

理除外）;储能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

许可的培训）;专用设备修理;充电桩销售;节能管理服务

（三）扎鲁特旗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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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扎鲁特旗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526MAC6LB9Y44

注册资本 75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23年 1月 4日

法定代表人 王树清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道老杜苏木政府院内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 2023-01-04至 2099-12-31

股东及持股比例 电投能源持有其 100%股份，实际控制人为国家电投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23年 9月 30日，扎鲁特旗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0
0.80万元，负债 0.80万元，所有者权益 300.00万元（最近一期数据

未经审计）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热力生产和供应；供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

术服务；电气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四、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1、委托贷款概述

委托人内蒙古电投霍白配售电有限公司拟通过财务公司向内蒙古巴音新能

源有限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 1亿元委托贷款，向阿拉善右旗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提供累计不超过 1亿元委托贷款，向扎鲁特旗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累计不超

过 0.2亿元委托贷款，用于补充借款人的资金缺口,该资金为自有资金。

2、贷款利率

内蒙古巴音新能源有限公司借款利率将参考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实际执行利率以委托人与借款人协商一致结果为准。

阿拉善右旗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借款利率将参考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实际执行利率以委托人与借款人协商一致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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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扎鲁特旗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借款利率将参考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实际执行利率以委托人与借款人协商一致结果为准。

3、借款利息与计息方式

按日计息，按季付息，付息日为每月的 21日。

4、贷款期限

自借款协议生效起 12个月或以上（具体日期以协议约定为准），如借款人

经委托人同意之后提前归还此项贷款时，则按实际用款天数和用款金额计收利息。

5、贷款偿还

借款人的还款计划与还款方式为到期归还，通过财务公司划付。

6、委托贷款费用

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财务公司作为受托人向委托人收取的手续费为委托贷

款的万分之八。

五、本次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关联交易为满足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以及当

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风险及风控措施

内蒙古巴音新能源有限公司、阿拉善右旗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扎鲁特旗电

投新能源有限公司为电投能源控股子公司，电投能源可掌握上述委托贷款资金的

使用情况，委托贷款资金风险可控。后续电投能源将会对内蒙古巴音新能源有限

公司、阿拉善右旗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扎鲁特旗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日常经

营效益情况进行监控，加强还款跟踪和管理，如发现或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及

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或降低委托贷款风险。

七、本次拟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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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由公司 2023年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 2023

年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

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提供委托贷款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委托贷款无法

收回的风险较小，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通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通

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

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钟 山 张铁柱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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